
臺 中 高 等 行政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轄區特約通譯備選人名單
                                                                111年 10月

編號 語言別 姓  名 備       註

01 手語 張  郁 手語翻譯丙級技術士暨乙級測試監評人員

02 手語 賴聰賢 手語翻譯丙級技術士暨測試監評人員

03 手語 傅佳慧
手語翻譯丙、乙級技術士暨丙級測試監評
人員

04 手語 邵燕君 手語翻譯丙、乙級技術士

05 手語 游秋過
手語翻譯丙級技術士、南開科技大學福祉
科技與服務管理碩士學位

06 客語 莊  鳳
97年行政院客委會客語認證中高級合格
海陸腔

07 客語 詹雪娟
行政院客委會客語認證中高級合格
饒平、四縣腔

08 賽夏語 朱瑞萍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
認證考試合格

09 日語 何采盈 日本語能力測驗 1級合格

10 韓語 裴英蘭 韓國籍(具中華民國居留證)

11 英語 劉寶貞
托福成績單(253分)
英國新堡大學中英口譯碩士

12 英語 黃韻如 美國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教育碩士文憑

13 英、法語 廖韋呈 全民英檢中高級、法語檢定 B2

14 德語 羅秀青
嘉義大學外語系助理教授

德國哥庭根大學德語語言中級

15 菲律賓語 郭美玲
菲律賓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來得國際(股)公司菲語客服

16 泰語 洪傑儒
泰國籍
移民署通譯人員進階培訓結業、專業人員
資格訓練合格、司法通譯協會訓練合格等

17 泰語 楊賴玉琴
泰國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通譯人員培訓合格證書

18 泰語 陳美英

泰國籍（外僑永久居留證）
輔仁大學新住民母語教學人才培訓結業證書、雲
林縣政府勞動暨青年事務展處外國人業務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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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19 越南語 潘蕙芝

越南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臺灣高等檢察署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
察分署特約通譯、越南河內外語大學英文
系畢業、越南河內亞洲國際大學經營管理
碩士畢業、國際越南語認證通過專業級
C2、康林國際機構經理

20 越南語 陳金月 越南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21 越南語 魏秀月

越南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特約通譯、
嶺東科技大學企管系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畢業

22 越南語 阮雅珍

越南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中州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系畢業、修平科
技大學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碩士學位、彰
化縣政府勞工處諮詢人員

23 越南語 張寶月
越南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移民署彰化專勤隊通譯

24 越南語 李玉鳳
越南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YMCA 外配通譯人員-越語口譯培訓結業證

書及口譯人員檢定合格證書

25 越南語 黃佩玲

越南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司法通譯協會新竹地區會員、新竹縣內政

部移民署翻譯

26 越南語 黃素娥
越南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彰化縣政府越南語教才編輯及師資教學培
訓輔導合格

27 越南語 劉懿萱

越南籍（具中華民國居留證）
雲林縣政府外配通譯人才培訓結業、雲林
縣立馬光國中畢業、越南私立雄王大學畢
業(英語)

28 越南語 鄧青雲
越南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康林國際集團越語客服

29 越南語 陳寶釧
越南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南投市衛生所、臺灣南投地方法院通譯

30 越南語 許金枝
越南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碩士

31 越南語 鍾菁 越南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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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新住民通譯人員培訓合格證
書、文華國小越南語教師

32 越南語 杜清萍

越南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特約通譯、
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中文學士學位證書、嶺

東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證書

33 越南語 吳家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學士班學生

臺中科技大學越南語能力檢定 B級

34 印尼語 黃蔡靜
印尼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屏東科技大學畢業、弘光科技大學學士學

位、沙鹿衛生所特約通譯

35 印尼語 黎宏愛

印尼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澳洲伯斯技術學院學習時數證書、建國科

技大學英語講師

36 印尼語 陳妍蓁

印尼籍（具中華民國居留證）

靜宜大學碩士學位、通譯人員合格證書、

結業證書

37 印尼語 李依庭 印尼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38 印尼語 彭麗麗 印尼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39 印尼語 謝麗娜

印尼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輔仁大學新住民母語教學人才培訓結業、

建國科技大學專任助理

40 印尼語 李寶玲
印尼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銘傳大學畢業、僑光科大專案助理

41 印尼語 陳芝燕
印尼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南投縣政府外勞諮詢人員

42 印尼語 關子順

印尼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107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外語

導遊(印尼語)考試及格證書

聘期：111年 10月 1日起至 113年 9月 30日止。

附註：以上人員完成職前訓練課程-法院業務簡介，法律常識：民、刑事法

律常識(含審理程序）、家事法律常識(含審理程序）、行政訴訟法律

常識(含審理程序）、傳譯之專業技能及倫理責任。

承辦人員：文書科書記官陳麗玉 (聯絡電話：04-22600600 轉 7236)。


